113年度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計畫
研發設備項目變更表(1/2)
公司名稱：                                  
※研發設備使用費                                                                                      金額單位：元
	設備名稱
(加註財產編號)
	單套購置金額
(帳面價值)
A
	套數
B
	每月攤提使用費
C=A*B/48
	投入
月數
D
	費用
合計
E=C×D
	用途說明
	

	變更前
	○○設備(舊有)
	
	
	
	
	
	
	

	
	
	
	
	
	
	
	
	

	
	
	
	
	
	
	
	
	

	
	○○設備(新購)
	
	
	
	
	
	
	

	
	
	
	
	
	
	
	
	

	
	
	
	
	
	
	
	
	

	
	小  計
	
	
	
	
	
	
	

	變更後
	○○設備(舊有)
	
	
	
	
	
	
	

	
	
	
	
	
	
	
	
	

	
	
	
	
	
	
	
	
	

	
	○○設備(新購)
	
	
	
	
	
	
	

	
	
	
	
	
	
	
	
	

	
	
	
	
	
	
	
	
	

	
	小  計
	
	
	
	
	
	
	

	※變更原因說明：(請以條列式詳述說明)
[bookmark: _GoBack]



註：1.變更原因應以條列式詳述說明。
2.變更申請案如對原計畫其他內容有所影響，應請檢附相關資料補充說明變更之必要性。
3.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
113年度屏東縣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計畫
研發設備項目變更表(1/2)
公司名稱：
※研發設備維護費                                                                                          金額單位：元
	
	設備名稱
	單套購置金額
	套數
	維 修 費 用 估 算

	
	
	
	
	年度
	年度
	年度
	合計

	變更前
	○○設備(已有)
	
	
	
	
	
	

	
	
	
	
	
	
	
	

	
	
	
	
	
	
	
	

	
	
	
	
	
	
	
	

	
	
	
	
	
	
	
	

	
	小  計
	
	
	
	
	
	

	變更後
	○○設備(已有)
	
	
	
	
	
	

	
	
	
	
	
	
	
	

	
	
	
	
	
	
	
	

	
	
	
	
	
	
	
	

	
	
	
	
	
	
	
	

	
	小  計
	
	
	
	
	
	

	※變更原因說明：(請以條列式詳述說明)



註：1.變更原因應以條列式詳述說明。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
2.變更申請案如對原計畫其他內容有所影響，應請檢附相關資料補充說明變更之必要性。
3.年維護費不得超出原購入成本之5%；廠商自行維修之設備以認列維修材料費為原則；簽訂年度維護合約之設備，其維護費應依維護合約每月之費用按該設備使用於專案計畫之比例計算。

